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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 鐵路人員特考考試試題(員級) 

 

一、文書係指處理公務或與公務有關，不論其形式或性質如何之一

切資料。詳述下列事項： 

(一)公文程式之類別 

(二)各機關處理公務時使用「函」之時機為何？並撰寫一簡例，

說明同級機關「函」之作法。 

 

(一)依文書處理手冊第 15 點規定，公文程式之類別 

1.令： 

公布法律、發布法規命令、解釋性規定與裁量基準之行政規則及

人事命令時用使。 

2.呈： 

對總統有所呈請或報告時使用。 

3.咨： 

總統與立法院、監察院公文往復時使用。 

4.函： 

各機關間公文往復，或人民與機關間之申請與答復時使用。 

5.公告： 

各機關就主管業務或依據法令規定，向公眾或特定之對象宣布周

知時使用。 

6.其他公文： 

如書函、開會通知單或會勘通知單、公務電話紀錄、手令或手

諭、簽、報告、箋函或便簽、聘書、證明書、證書或執照、契約

書、提案、紀錄、節略、說帖、定型化表單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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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使用「函」之時機 

1.各機關處理公務有下列情形之一時使用「函」： 

(1)上級機關對所屬下級機關有所指示、交辦、批復時。 

(2)下級機關對上級機關有所請求或報告時。 

(3)同級機關或不相隸屬機關間行文時。 

(4)民眾與機關間之申請與答復時。 

2.分段要領如下： 

(1)主旨： 

A. 為全文精要，以說明行文目的與期望，應力求具體扼要。 

B. 「主旨」不分項，文字緊接段名冒號之右書寫。 

(2)說明： 

A. 當案情必須就事實、來源或理由，作較詳細之敘述，無法於

「主旨」內容納時，用本段說明。 

B. 如無項次，文字緊接段名冒號之右書寫；如分項標號條列，

應另列縮格書寫。 

(3)辦法： 

A. 向受文者提出之具體要求無法在「主旨」內簡述時，用本段

列舉。本段段名，可因公文內容改用「建議」、「請求」、

「擬辦」、「公告事項」、「核示事項」等名稱。 

B. 其分項條列內容過於繁雜、或含有表格型態時，應編列為附

件。 

(4)「主旨」、「說明」、「辦法」3 段，得靈活運用，可用 1 段

完成者，不必勉強湊成 2段或 3 段。 

3.簡例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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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行政院 函 

地    址：市路號 

聯絡方式：(承辦人、電話、傳真、e-mail) 

100 

臺北市區路段號 

受文者：立法院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6 年月日 

發文字號：字第號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檢送「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草案」乙份 

主旨：為振興經濟、帶動整體經濟動能，因應國內外新產業、新技術及新
生活趨勢，推動促進轉型之國家前瞻基礎建設，爰擬具「前瞻基礎
建設特別條例草案」，請查照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根據今年的世界經濟論壇（WEF）全球競爭力報告，臺灣基礎建設
競爭力全球排名第十三名，落後新加坡、香港、韓國等國，仍有大
幅成長空間。另在各國網路整備度部分，WEF評比我國於二０一六
年排名第十九名，落後星、韓、日、港等國，並呈現逐年下降趨
勢，因此我國基礎建設與網路建設都需強化。又近年國內投資動能
不足，政府部門及公營事業投資均呈負成長，公共建設經費自九十
七年達高峰後，也逐年下降，爰政府將積極推動「前瞻基礎建設計
畫」，帶頭強化投資動能，帶動整體經濟成長潛能。此「前瞻基礎
建設計畫」包括建構安全便捷之軌道建設、因應氣候變遷之水環境
建設、促進環境永續之綠能建設、營造智慧國土之數位建設及加強
區域均衡之城鄉建設等五個項目。衡酌當前政府財政狀況，需以特
別法方式排除公共債務法每年度舉債額度限制及訂定控管機制規
定，俾順利推動上開前瞻基礎建設，並兼顧財政穩健，爰擬具「前
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」草案。 

二、經提 106年○○月○○日本院第○○○○次會議決議：「通過，送請立法
院審議」。 

三、檢送「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草案」乙份。 

正本：立法院 

副本： 

院長  ○○○（簽名章） 

附件：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草案(略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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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地下鐵火災之救災安全至為重要，詳述下列事項： 

(一)地下鐵火災之災害特性 

(二)地下鐵火災之救災安全注意事項 

 

(一)地下鐵火災特性 

1.疏散困難度高： 

(1)因地下鐵內部配置及通道設計通常較路面上複雜，且逃生路徑

亦較為長，加上位於地下常造成通訊困難，求救不易。 

(2)又位於地下常使原有方向感喪失，對火災實際狀況就不易掌

握，判斷火勢或延燒方向等皆有重大影響，導致疏散民眾時困

難度高，也使消防人員救援困難度增加。 

2.常有復燃或閃燃的潛在危險： 

地下鐵內各類設施較為特殊，複雜機電設備交互運作，於火災救

助後，仍會有復燃或瞬間閃燃的危險，造成消防人員救災危險。 

(二)地下鐵火災之救災安全注意事項 

1.消防人員應優先與火場負責人員取得聯繫： 

因地下鐵建築內部配置及狀況較為特殊，其結構、設備位置、功

能、列車行進狀況等情形，皆是執行救災時的安全考量因素，故

救災人員於執行任務前，應優先與該火災現場的負責人員取得聯

繫，了解火災延燒程度並取得救災所需相關資訊。 

2.應先確定火場情況： 

火災位置、煙霧特徵與發展狀況，為擬定救災路線重要因素，確認

有無確實斷電、是否全線暫停行駛等，為救災所需之必要措施。 

3.設立火場指揮站： 

火災現場常為混亂，為提高救災效率，建立指揮站與人員裝備管

制站，能落實救災人員的安全管制，確保行動順利與安全。人員

裝備管制站能確保救災人員進入火場前，已確實具備防護裝備降

低救援危險。 

擬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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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避免觸電、防止閃燃、爆燃或復燃現象發生： 

救災人員應妥善利用現場設備，如灑水灌救時須避免本身觸電，

並防止閃燃、爆燃或災後復燃等危險情況發生。 

三、詳述國有公用財產增置之各種方式。 

 

依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 11 點規定： 

(一)各機關財產增置之方式 

1.採購： 

以購買或營造方式取得者。其程序應依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規定

辦理。 

2.撥入： 

由其他機關有償或無償撥交本機關者。 

3.孳生： 

指動物之繁殖者。 

4.其他： 

如接管、沒收、徵收、接受捐贈或依其他法令規定取得者。 

(二)財產增置後，應填具財產增加單，辦理財產產籍之登記。 

四、詳述各機關公務辦公處所中，會議室、警衛室、辦公室、閱覽

室、盥洗室、餐廳等之配置原則，並根據前述配置原則繪製一

簡易布置圖，表達其間關聯。 

 

辦公處所管理手冊已於 107 年停止適用，故本題屬舊法題目，以下為使

用舊法解題，僅供參考： 

(一)依辦公處所管理手冊第 8 點規定，各機關辦公室房屋依下列原則配

置之： 

1.禮堂、會議室居辦公室房屋之適當地方。 

2.服務臺、警衛室、值日（班）室在機關進口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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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圖書室、閱覽室、盥洗室儘量置於邊間。 

4.哺育室、文康室、電話總機室、廚房、餐廳、車庫等與辦公室保

持適當距離。 

(二)簡易布置圖如下： 

辦公室 

 
閱覽室／圖書室 

（置於邊間） 

 
禮堂／會議室 

（位於適當地方） 

      

盥洗室 

（置於邊間） 
 

門口 

服務臺／警衛室 

（位於機關進口處） 
 

餐廳／廚房 

（與辦公室保持適當距離） 

 


